
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

捷運行政大樓地下停車場違規通知單 

違規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

違規車號  違規地點 

□地下一樓 □地下二樓 

□地下三樓 □地下四樓 

□地下五樓 

違 

反 

項 

目 

□ 停車證與車號不符。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管理捷運行政大地下停車場使用須知八-（一）】 

□代為刷卡停車。【八-（二）】 

□ 車輛佔用車道，未依規定停放。【八-（三）】 

□ 佔用或暫停專屬、專用車位□機房前、逃生梯前違規停車。 

【八-（四）】 

□ 機車未繳費進入 B1停車□未依規定停放 B1專區□逆向行駛。 
【八-（五）】 

□ 停車證未依規定放置明顯處，以利查驗。【八-（六）】 

□停車場區清洗車輛、丟棄垃圾，影響環境清潔。【八-（七）】 

□ 在停車場內暖車、保養試車，影響停車場空氣品質【八-（八）】 

□ 車輛未依規定登記換發臨時停車證，違規駛入停車場停放。 
【八-（九）】 

□停車證冒用、轉借、複製、變造、偽造等情節。【十-（一）、（二）】 

□攜帶違禁品【十-（三）】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第一次違規：開立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捷運行政大樓地下停車

場違規通知單」。【九-（一）】 

□第二次違規：暫停一次停放期。【九-（二）】     

□第三次違規：暫停二次停放期。【九-（三）】 

□第四次違規：永久停止停車之權利。【九-（四）】 

□移送所屬單位議處並永久停止停車之權利，且應自負法律責任。【十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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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違規第    次 

□ 請於  月  日前繳回停車證（卡） 
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式二聯：第一聯張貼於違規車輛 

          第二聯管理單位收存 

表單編號：FP04-N4007-01 

附件二 


